
100學年度應用統計資訊學系 

『統計資訊專題研究』課程實施細則 

中華民國 95 年 5 月 19 日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99 年 2 月 26 日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99 年 3 月 26 日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課程宗旨：本課程開授之目的，乃在訓練學生對於統計學之理論或實務問題有更深

入之分析與探討，並就研究心得以具體成果展現本系四年之教學績

效。 

二、課程內容範圍：有關統計學之原理、統計方法之發展或統計實務等之研究。 

三、課程開授方式： 

1. 由同學於大三上學期，依個人興趣及教師之專長，選定指導教授及研究方向。 

2. 選擇統計理論範圍的同學，可個別研究撰寫論文，選擇統計實務範圍的同學，

最多五位合作收集統計資料並撰寫研究成果（每位學生原則上至少一萬個字）。 

3. 每位教師原則上指導二組，已指導研究生論文之教師，至多可指導大學部論文

一組。 

4. 學生專題研究時間，應與指導教授保持密切連繫，並接受指導。 

5. 於大四上學期第三週開始提出『統計專題研究計劃書』並各繳交一份給指導老

師及系秘書，於 10/31 截止收件；『學期進度完成書』於 12/31 前繳交給指導

老師（2～3 頁），逾期繳交者大四必修課程「統計資訊專題研究」期末總成績

扣十分計算，未繳交者以零分論。 

四、成果發表方式：以類似領域分組並公開發表成果，且由指導教授與一位口試委員評

定論文成績。 

五、本課程之成績評定方式： 

1. 上學期本課程成績之評定，由指導教授依照同學的研究計劃書、進度及討論配

合狀況考核其成績，並送教務處登記（無期中考、期末考）。 

2. 下學期成績則以論文完成後，兩位委員口試平均成績為依據。 

六、口試方法： 

1. 在第二學期第七週前與研究生諮詢小老師討論後，完成論文口試本，並經指導

老師同意後將口試本（需指導老師簽名）交至系上，填表向系上申請專題研究

口試時間，口試時間及口試老師將於第九週公佈。若因逾期繳交無法進行口

試，請同學自行負責。 

2. 由本系指定一位教授與指導教授共同口試，口試日期為第二學期第十一週舉

行，口試時間至少三十分鐘。 

3. 同學如提早完成論文，可經由指導老師向系上提出提早口試申請，經系主任同

意後，安排時間口試。 

七、完稿：口試完畢之後，應老師要求做修改，修改後之論文經指導老師認可後，裝訂

成本（冊）連同資料之磁片交至系上，並繳交一份給指導老師乙份（含論文

與資料磁片）及口試老師乙本論文。若無法於規定時間內繳交以致影響成

績，請同學自行負責。 



應用統計資訊學系統計專題研究課程 

計劃書審查要點及寫作格式 
 

一、研究計劃書應符合下述規格要求 

1. 研究背景、動機之敘述 

2. 研究目的 

3. 文獻探討 

4. 研究內容 

5. 研究方法 

6. 研究步驟 

7. 預期結果 

8. 研究進度計劃 

9. 參考文獻及書目 

 

二、研究計劃書之格式 

1. 紙張大小：長 26cm，寬 19cm（與複印紙 A4 之大小相同即可）。 

2. 文字格式：文章主體以中文為主（必要時可加外文註釋說明），橫向排 

列，由左至右。 

3. 字體務必工整清晰，段落分明。 

4. 封面編排式樣如下： 

 

 

銘傳大學 

應用統計資訊學系        

 

統計專題研究計劃書 

 

ｘｘ(研究題目)ｘｘ 

 

     學生： 

     指導教授： 

 

     中華民國 年 月 

 



應用統計資訊學系 

學生繳交統計專題報告施行辦法 
 

 

1. 應用統計資訊學系學生通過系上統計專題報告口試及修定審查後，必須將專

題報告內容完整的儲存在磁片內。其規定如下： 

 (a) 磁片外標籤： 年代：                   組別：      

       題目：                               

                                                   

       姓名：                

                        

                        
 

 (b) 磁片應包含論文之全部內容、問卷之原始資料及程式執行結果。 

2. 若有任何問題，由指導老師依本實施辦法之規定，做合理修正，以專案報備

系上後實施。 

3. 學生在系上規定日期內如未繳交統計專題研究計劃書、學期進度完成書（四年

級上學期）或制式的磁片及印刷報告（四年級下學期）時，學期成績將以零分

論。 


